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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第  7  屆 深 水 埗 區

議會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 5  次會議。  

議程第 1 項：通過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第 4  次會議

記錄  

2 .  委員會通過上述會議記錄。  

議程第 2 項：推動「幸福設計」指引在深水埗區公共屋邨的

應用（房屋、規劃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5 /2024 號）  

3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15 /2024號。  

4 .  委 員 補 充 ： 期 望 房 屋 署 於 稍 後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澤 安 邨

「幸福先行 •預試計劃」（預試計劃）事宜。  

5 .  官勝儉先生介紹回應文件第 15a/2024號。  

6 .  馮國富先生補充回應： ( i )  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委 聘

香港設計中心，聯同中文大學建築系「樂齡實驗室」的研究

團 隊 ， 協 助 挑 選 納 入 先 導 計 劃 的 屋 邨 並 制 定 適 切 的 主 題 ；

( i i )  獲選的五個先導計劃屋邨包括啟業邨、澤安邨、富山邨、

水邊圍邨和美林邨；( i i i )  顧問團隊於 2023  年 8  月以共創工作

坊形式，徵集各持份者的意見和經驗； ( iv)  每個屋邨將各以

不同的幸福設計概念，在平衡預期開支和成本效益下，優先

落實可行的改善方案； (v)  期望通過各項改善工程，提升屋

邨的整體環境質素，更有效增強居民 的幸福感； (v i )  房委會

將廣納各方意見，包括屋邨居民和邨內非政府機構，期望深

入了解能提升幸福感的屋邨環境所需具備的元素，並制定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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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計劃的細節。初步計劃包括提供長幼共融環境、增加環保

建 築 元 素 、 優 化 公 共 設 施 等 ； 以 及 (v i i )  如 先 導 計 劃 反 應 理

想，房委會希望用以作為藍本，把改善工程方案逐步推展至

其他屋邨。  

7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建議署方 探討區議員、關 愛

隊和地區團體於計劃中的參與度，以及加強彼此合作，以推

進和宣傳計劃； ( i i )  建議加強屋邨居民的參與度，因居民對

生活環境最熟悉，提出的建議更具體和貼近實際需求，希望

署方可將居民的建議作爲參考標準，例如考慮於較老舊的屋

邨翻新外牆、於電梯內加裝坐欄或增設康體設施等； ( i i i )  認

為只徵詢 3 000  名居民的意見並不足夠，應顧及不同社會階

層和年齡層居民的需求，建議徵詢各持份者的意見，並設立

展 示 板 ， 顯 示 每 個 屋 邨 所 收 集 到 的 數 據 ， 提 升 居 民 的 參 與

度； ( iv )  查詢就海麗邨「綠綠家園」收集居民意見的方式和

渠道，並建議署方增加意見收集的方式，例如郵寄意見書至

居民信箱、將多功能巡迴活動站「幸福號」駛到不同屋邨 ，

或於大堂設立意見收集箱，從而了解居民所需並改善屋邨設

施； (v)  查詢「家社互聯」的實施 情況，建議署方加強宣傳，

令更多人認識計劃內容和幸福設計指引； (v i )  查詢除署方提

到 的 屋 邨 外 ， 會 否 將 該 計 劃 擴 展 至 區 內 甚 至 全 港 的 屋 邨 ；

(v i i )  表 示 幸 福 感 不 僅 體 現 於 硬 件 設 施 上 ， 亦 須 在 軟 件 上 配

合，例如提升屋邨的日常維修管理和配套服務，以及加強鄰

里關係 ，以確保 居民的 幸福感能一直維 持 ； (v i i i )  建議署 方

積極了解每個屋邨的特色，從而為不同屋邨打造獨特主題，

除增強居民歸屬感外，亦可吸引邨外人士到訪；以及 ( ix )  查

詢將如何評估並落實所收集的意見。  

8 .  馮國富先生綜合回應：( i )  以富昌邨的「幸福家族 •繽 Fun

屋邨計劃」為例，署方於屋邨廣場放置「幸福號」以收集居

民的意見，並根據年齡層進行分類。其後，署方舉辦了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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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，邀請不同年齡層的居民、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參與，以

收集對屋邨設計的意見； ( i i )  署方一直耐心聆聽和非常重視

居民和議員的意見，例如在聽取居民意見後，將富昌邨的主

題顏色保留為原來的藍色，而不採用顧問公司建議的綠色，

以配合該屋邨作為舊碼頭的歷史；以及 ( i i i )  澤安邨的先導計

劃已採用「幸福號」收集居民和其他持份者的意見，稍後會

舉辦社區參與工作坊，亦會透過邨內非政府機構及地區人士

邀請居民提出意見。  

9 .  委 員 的 意 見 綜 合 如 下 ： ( i )  建 議 署 方 進 行 住 戶 意 見 調

查，以便更好地了解居民對屋邨的滿意度 和對幸福屋邨的意

見； ( i i )  建議署方於進行設施工程時，特別是有關外牆顏色

的事宜，應更廣泛地徵詢居民的意見，例如擺放意見收集箱

和進行問卷調查；以及 ( i i i )  查詢署方會否發布新聞稿等，以

便公開設計理念和吸引遊客前來打卡。  

10 .  官勝儉先生綜合回應： ( i )  每個屋邨 均設有意見箱收 集

居 民 的 意 見 ， 屋 邨 辦 事 處 於 收 集 到 居 民 的 意 見 後 會 即 時 處

理；以及 ( i i )  署方不僅重視硬件方面的幸福設計，也非常關

注軟件方面，例如鄰舍關係等。署方會與非政府機構舉辦相

關主題的活動，亦會為前線員工提供培訓，與居民保持良好

溝通。  

11 .  主席總結：委員對「共築 •幸福」計劃表示歡迎及支持，

認 為 該 計 劃 將 為 本 區 乃 至 全 港 的 公 共 屋 邨 帶 來 新 的 發 展 里

程碑，同時亦能增加居民的歸屬感。委員會建議署方探討讓

區 議 員 參 與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和 考 慮 透 過 不 同 渠 道 讓 居 民 了 解

計劃內容及收集居民意見。此外，委員會亦期望政府能提前

及廣泛地宣傳計劃，使計劃獲得更多支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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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第 3項：關注深水埗區少數族裔支援服務（房屋、規劃

及社會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6/2024號）  

12 .  委員介紹文件第 16 /2024號。  

13 .  周美儀女士介紹回應文件第 16a/2024號。  

14 .  秘書介紹回應文件第 16b/2024號。  

15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表示非土生土長的少數族 裔

一般不了解本港文化、法例、公共政策和服務等，建議加強

教育和宣傳； ( i i )  建議於區內設立少數族裔專用公共空間，

供他們聚會或進行宗教活動；同時亦能方便與少數族裔聯繫

和減少居民因種族文化差異而產生的疑慮； ( i i i )  表示區內缺

乏少數族裔的支援服務，建議政府部門 加強為少數族裔在社

會福利、精神健康和家庭危機等方面的支援服務； ( iv )  建議

設立綜合式服務中心，為少數族裔提供更全面 和一站式的支

援服務； (v)  建議透過電話應用程式、資源冊、 服務資訊 的

二維碼和區議員辦事處平台等渠道，讓少數族裔更易取得有

關政策和支援服務的資訊； (v i )  建議以少數族裔的語言設立

電話專線，方便少數族裔了解各項支援服務和權益，從而減

少因語言障礙而令他們得不到適切支援；(v i i )  認同由少數族

裔 擔 任 社 區 大 使 的 建 議 ， 並 查 詢 社 區 大 使 是 否 義 務 性 質 ；

(v i i i )  查 詢 有 關 少 數 族 裔 申 請 擔 任 義 工 的 渠 道 ； ( ix )  希 望 社

會福利署（社署）和民政事務總署（民政署）重新檢視區內

的少數族裔支援服務是否能滿足需求 ； (x)  表示區內的少數

族裔服務需求逼切，建議進一步擴展外展隊及其服務範圍 ；

(x i )  建議設立專責部門或委員會，統籌和制定少數族裔的福

利 ； (x i i )  建 議 於 區 內 成 立 一 隊 專 門 為 少 數 族 裔 服 務 的 關 愛

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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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.  梁秉堅議員申報，他是新家園協會總監 (社區發展 )。  

17 .  主席備悉有關梁秉堅議員的利益申報。  

18 .  周美儀女士綜合回應： ( i )  社署會與香港基督教服務 處

的少數族裔外展隊溝通，加強向少數族裔推廣精神健康、介

紹 服 務 及 製 作 資 源 冊 等 ， 以 便 少 數 族 裔 獲 得 相 關 資 訊 ；

( i i )  「少數族裔社區大使」屬聘用性質，社署自 2020  年起推

出先導計劃，效果理想，署方遂將計劃延長至 2026  年，並持

續 檢 視 和 評 估 該 計 劃 對 於 服 務 單 位 支 援 少 數 族 裔 方 面 的 幫

助； ( i i i )  現時已有社署和民政署等政府部門為少數族裔提供

支援服務，民政署亦設有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，會向

總 部 反 映 議 員 對 區 內 少 數 族 裔 服 務 的 關 注 及 議 員 建 議 的 一

站式服務中心；以及 ( iv)  社署在規劃服務時會評估區內需求

和地區情況，並考慮如何與其他政府部門的相關服務單位協

作。  

19 .  主 席 總 結 ： 表 示 區 內 少 數 族 裔 社 羣 的 人 口 比 例 持 續 上

升，較多分布於劏房及公共屋邨，反映社區需要加強對少數

族 裔 的 支 援 服 務 ， 讓 他 們 能 更 好 地 融 入 社 區 ， 實 現 社 區 共

融。委員會建議設立一站式的少數族裔服務 中心，以及加強

以少數族裔語言介紹服務的資訊，以便他們更易獲得所需的

支援。  

議程第 4項：深水埗區規劃申請的資料（房屋、規劃及社會

福利委員會文件第 17/2024號）  

20 .  羅晧希先生介紹文件第 17 /2024號。  

21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查詢署方會否 檢視區內情 況

和盡早處理改劃土地用途的申請，以配合社區發展趨勢和區

內需要；以及 ( i i )  查詢該規劃申請所涉及地點的原來用途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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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劃有否違反地契。  

22 .  羅晧希先生綜合回應： ( i )  《長沙灣分區計劃大綱核 准

圖編號 S/K5/39》（「大綱圖」）上不少商業及服務行業用

途是位於住宅（甲）類地帶，根據大綱圖的《註釋》，在建

築 物 的 最 低 三 層 作 商 業 及 服 務 行 業 用 途 是 經 常 准 許 的 ；

( i i )  如擬議發展與大綱圖上相關土地用途地帶的各項規定不

相容，正如文件所述的規劃許可申請，涉及地點位於「住宅

（戊類）」地帶，一般情況下署方會於收到申請後兩個月內

處理並提交城市規劃委員會考慮；以及 ( i i i )  地政總署、屋宇

署、消防處等部門會就地契條款（如是否獲批豁免或更改相

關的用途條款）、消防安全、屋宇安全等方面進行巡查 和按

情況給予建議。  

23 .  主席總結：委員備悉報告內容。  

議程第 5 項：其他事項  

24 .  周 美 儀 女 士 邀 請 議 員 和 議 員 助 理 出 席 於 10  月 28  日 舉

行的「如何識別精神健康問題」的培訓活動。  

25 .  委員的意見綜合如下： ( i )  表示於會見市民計劃中遇 到

不少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居民，該類培訓有助區議員和區議員

助 理 辨 識 有 需 要 的 居 民 ， 並 為 他 們 提 供 適 切 的 協 助 ； 以 及

( i i )  建議社署於週末舉辦活動，以便讓更多區議員助理和關

愛隊成員參與。  

議程第 6 項：下次會議日期  

26 .  下次會議將於 2024年 12月 1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 時 30 分

舉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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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54分結束。  

深水埗民政事務處  

區議會秘書處  

2024 年 10 月  

 


